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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仁药业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问询函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辅仁药业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20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 2015

年 12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网站

刊登了相关公告。 

2015 年 12 月 29 日，公司收到了上交所下发的《关于对辅仁药业集团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信息披露的问

询函》（上证公函［2015］2075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上交所对公司提交

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进行了审阅，需要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就以下问题作进一步

说明和补充披露： 

一、关于本次交易主要风险 

1、预案披露，标的公司开药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的 4 张药品生产许可证均

将于 2015 年 12 月 31日到期，且证书编号为豫 M0022、豫 K0100、豫 L0061、M0079

的药品 GMP 证书已过期或将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2016 年 2 月 23 日到期。请

公司补充披露：（1）上述资质证书是否已在办理续期及其进展情况；（2）上述过

期或将到期的 GMP 证书涉及的具体产品和相关生产线，及产品近三年涉及的营业

收入、营业成本及利润情况；（3）上述证书续期需要满足的条件、预计投入金额、

履行的程序，续期是否存在障碍；（4）上述证书若未能按时续期对公司生产经营

及本次交易产生的影响，并做重大风险提示。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2、预案披露，辅仁集团将其持有的开药集团 3,682.2341 万元出资质押予国



家开发银行。辅仁集团已就上述事项出具了《关于标的公司股权权属的声明与承

诺》：最迟于上市公司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组相关事项前完成上述质押的

解除。请公司补充披露：（1）前述质押出资对应的股权比例；（2）控股股东解除

质押的具体措施；（3）若无法按期解除质押，对本次重组的影响。请财务顾问和

律师发表意见。 

3、预案披露，开药集团及其子公司怀庆堂、同源制药存在为公司控股股东

辅仁集团进行担保的情形，主债权金额合计 35,800 万元。辅仁集团、朱文臣已

就上述事项出具《关于解除对外担保的承诺函》，请公司补充披露：（1）承诺人

解除或取得相关债权人解除担保的同意函的具体措施及可行性；（2）辅仁集团偿

还相关债务的能力以及无法提前解除担保情况下，由其将对应的同等担保责任金

额的款项先行支付予开药集团的可行性；（3）若担保无法解除对本次交易的影响。

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 

二、关于标的资产行业和财务信息 

预案披露，开药集团为一家以医药生产为主的高新技术企业。是一家集化学

药、中成药和原料药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医药集团，主要涉及抗生

素药物、感冒药品及免疫调节剂的生产、销售和研发。 

4、请公司补充披露公司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依据，是否存在税收优惠及

其期限。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 

5、主要药（产）品情况。请公司根据医药制造细分行业、主要治疗领域补

充披露与公司主要药（产）品基本情况有关的信息，包括药（产）品名称、适应

症或功能主治、所属药（产）品注册分类、是否属于中药保护品种、是否属于处

方药等信息。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6、主要药（产）品经营情况。请公司按照其药（产）品的主要治疗领域，

按照其药（产）品的主要治疗领域，分别补充披露其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毛利

率及同比增减情况，并进行同行业对比。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7、研发情况。请公司补充披露：（1）标的资产的研发总体情况、主要研发

领域方向及发展计划；（2）标的资产研发投入前 5名、被国家有关部门纳入重大

新药创制优先审评品种以及公司认为未来对核心竞争能力具有重大影响的研发

项目基本情况，包括药（产）品的基本信息、研发（注册）所处阶段、进展情况



及累计发生的研发投入及项目对公司的影响等；（3）研发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风险，

国内外同类药品的市场状况；（4）在研药品预计上市销售时间、预期收益，对收

益法预估增值的影响金额。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8、研发会计政策。请公司补充披露：（1）公司研发的会计政策，研究阶段

和开发阶段的划分标准，开发阶段有关支出资本化的具体条件，以及与研发相关

的无形资产计量、摊销的具体会计政策；（2）公司近三年公司研发投入情况，包

括研发投入总额、研发投入费用化和资本化的金额；（3）与同行业平均研发投入

和同行业代表性公司进行比较，说明公司研发投入比重的合理性，以及是否能满

足公司未来发展和参与市场竞争的需求。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9、中标情况和主要药（产）品纳入医保目录情况。请公司补充披露：（1）

标的公司近三年主要药（产）品招标采购的中标情况；（2）根据医药制造子行业、

功能主治等分类，列举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以及国家级、省级《基本医疗

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的主要药（产）品情况。请财务顾问和律

师发表意见。 

10、销售情况、经营情况。结合医药制造业及所处细分行业特点、经营和销

售模式、销售渠道等，补充披露：（1）结合主要客户类型、地区分布，披露主要

销售模式、销售渠道、收款政策，以及报告期内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2）

结合应收账款周转率等财务指标，分析回款平均周期，并与同行业公司作比较说

明其合理性；（3）请就应收账款余额作账龄分析，说明是否充分计提坏账准备。

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11、结合近年来医药行业的政策法规，特别是《推进药品价格改革的意见》

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公立医院集中采购工作的指导意见》，说明上述政

策法规的执行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的具体影响及风险。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

见。 

12、结合《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说明标的公司在限抗令推出后，公

司近三年抗生素药物的生产、销售情况，及收入、利润情况，标的公司抗生素产

品的核心竞争力，并补充披露标的公司抗生素销售占当期收入保持相对稳定的原

因。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13、预案披露，标的资产所涉医药行业产品质量纠纷、产品生产安全等方面



的风险较高，请补充披露标的资产过往的纠纷及事故情况，说明公司对于产品质

量、生产安全是否充分计提质量保证金或预计负债，公司应对上述风险的具体措

施。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三、关于标的资产历史沿革及权属 

14、预案披露，2015年 12月 18 日，开药集团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以现金方式收购怀庆堂等相关股权的议案》，拟收购辅仁集团所持北京辅仁瑞

辉生物医药研究院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北京远策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67.82%的

股权（根据交易进程进一步收购北京远策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剩余 32.18%的股权）。

请公司补充披露：（1）前述交易具体方案及进展；（2）在本次交易定价基准日后

进行前述交易安排的原因；（3）交易作价的合理性及对本次交易的影响。请财务

顾问发表意见。 

15、预案披露，开药集团历史上存在股东未足额缴纳增资款的情况，开药集

团股东克瑞特存在未缴纳增资款 162,467,368 元。截至本预案签署日，辅仁集团

已代克瑞特向开药集团补足 162,467,368 元增资款。2015 年 12 月 20 日，克瑞

特全体合伙人决议同意上述出资份额转让。请公司补充披露：（1）辅仁集团代克

瑞特补缴增资款的法律性质；（2）前述款项是否已实际到位；（3）辅仁集团与克

瑞特前述出资份额转让的原因；（4）辅仁集团与克瑞特在注资转让前是否具有关

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 

16、预案披露，开药集团及其子公司正在办理权证的房屋面积为 77,144.54

平方米，占 27.29%，上述房屋的产权证书预计于本次重组获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12 个月内办毕。请公司补充披露：（1）前述房屋未办理权证的原因及办理是否

存在法律障碍；（2）若无法取得前述产权证书，是否构成对本次交易的法律障碍。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17、预案披露，交易标的于 2014 年 8月及 11月历经多次股权转让，请说明

历次股权转让的作价依据，与本次交易作价的差异，并解释差异原因及其合理性。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四、关于标的资产估值及财务信息 

18、预案披露，标的资产以收益法作为预估方法，请补充披露另一种预估方

法及其结果，说明选择收益法作为最终预估方法的原因。 



19、请补充披露标的资产收益法预估的主要参数及假设，披露预测期增长率、

折现率，并说明其合理性。 

20、请公司选取与标的公司主营业务（营业收入或利润占比最高）相同的医

药制造子行业或功能主治的公司，作为可比交易及可比上市公司的公司，补充披

露本次交易预估作价的可比交易、可比上市公司的估值比较情况，说明本次交易

作价的合理性。请财务顾问、评估师发表意见。 

21、预案披露，标的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截至

2015年 9月 30 日，辅仁集团、朱文臣控制的其他企业对开药集团及其子公司的

非经营性占款合计 38,057.92 万元（未经审计）。截至本预案签署日，上述占款

已全部还清。请公司补充披露：（1）前述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具体情况；（2）前

述款项是否已实际到位。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五、其他 

22、预案披露，本次交易完成以后，除公司外，公司控股股东辅仁集团仍有

多家医药控股子公司，与公司构成潜在同业竞争。请公司补充披露：（1）目前，

辅仁集团及其关联方的现有业务与公司及开药集团的业务存在相同或相似业务

的具体情况，包括涉及业务的内容、营业收入、利润情况等，及避免同业竞争的

有效措施；（2）本次交易完成以后，公司与辅仁集团及其关联方将产生的关联交

易情况，及如何保证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 

23、预案披露，公司本次重组配套募集资金拟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

以及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相关项目建设。请公司补充披露：（1）各募投项目的具

体内容及资金安排；（2）如募集资金不足或募集失败，公司此次重组支付现金对

价的具体融资计划、预计利息费用金额，以及对公司资产负债率和未来经营的影

响。（3）本次交易完成后（包含配募）公司股东的持股比例。请财务顾问发表意

见。 

24、请公司穿透披露此次交易对手方的具体股权结构，直至最终自然人或国

资管理部门。并核实其与上市公司及其董监高，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董

监高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请独立董事出具意见，并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

见。 

25、公司曾于 2015 年 10 月 23 日、11 月 23 日发布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



公告时称，本次重组的标的资产可能为开药集团及河南省宋河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宋河酒业”），请公司补充披露未将宋河酒业纳入本次重组标的的

原因及后续安排。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上交所要求公司在 2016 年 1 月 5 日之前，针对上述问题对重大资产重组预

案作相应修改并披露，同时书面回复。 

目前，公司正在根据问询函相关要求，组织中介机构开展回复涉及的相关工

作。 

特此公告。 

 

辅仁药业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12月 30日 


